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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环境保护局文件
郑环办〔2011〕173 号

郑州市环境保护局

关于进一步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环保局，各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高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质量，提升我市企业清洁生

产水平，促进治污和减排工作深入开展，结合国家、省以及我市

已出台的关于清洁生产法律法规、规定和意见，现将有关要求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清洁生产评估验收的专家应根据所涉及的专业、行

业，从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确定，同时，参加评审的专家应本着科

学求实和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，客观、公正提出书面审查意

见，并对书面审查意见负责。

二、开展咨询的机构须通过省环保厅审查备案，未备案的咨

询机构不得从事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相关的咨询服务活动。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企业指定审核咨询机构。

三、加强对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的监督管理，结合企业清

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情况，对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机构的服务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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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服务质量同时进行考核。对违反有关规定、审核质量低劣的咨

询机构予以通报批评，并上报省环保厅进一步处理。

四、《清洁生产审核报告》应结合国家、省关于重点企业清

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标准和内容的要求进行编制，重点突出以下

内容：①企业基本情况，包括企业能源资源消耗情况、产排污现

状、各产品生产工艺、设备运行状况及产污环节、末端治理和环

境管理现状。②通过全面分析，找出企业存在的问题，明确审核

重点。③结合国内外行业类似企业的水平（国家已发布清洁生产

标准的行业企业应达到相关清洁生产标准的三级或三级以上指

标要求）和外部环境管理要求，科学合理地设置清洁生产目标，

具有时限性、前瞻性。④方案的产生和筛选及已实施方案的效果、

影响分析。⑤拟实施的清洁生产方案的效果预测等。

五、要严格按照环境保护部《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、

验收实施指南》和《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办法》以及

省环保厅《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办法》的规定，做好

清洁生产审核评估和验收工作。

六、清洁生产方案应突出工艺、工程、设备等方面的硬措施，

确保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明显效果。

七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要落实“五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行业

重点企业每两年完成一轮清洁生产审核，七个产能过剩行业的重

点企业每三年完成一轮清洁生产审核，《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

分类管理名录》中确定的 21 个其他重污染行业重点企业每五年

完成一轮清洁生产审核”的要求及时限。同时，对纳入重点监控、

上市、创模等工作要求的企业查缺补漏，纳入下半年和明后两年

的工作计划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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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加强清洁生产审核示范企业项目建设，鼓励有条件的咨

询机构和企业，结合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总结推出一批代表我市特

点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及清洁生产技术、装备等。

九、应强化企业审核前后的污染物排放监测和能耗、物耗、

产污水平监测和评价，充分反映清洁生产审核成效。

十、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的意见》

（郑环办〔2010〕248 号）精神，强化污染防治和总量控制，将

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方案消减指标和措施纳入年度目标

考核以及综合整治、总量控制计划中，以确保方案的实施。纳入

限期治理计划的重点污染企业必须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审核。新、

改、扩企业必须使用清洁生产技术，满足清洁生产标准。

十一、严格执行市政府《关于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意见》

（郑政文〔2007〕174 号）的规定，对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的

企业予以资金补助。

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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